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管理条例（暂行） 
 

 

为弘扬我校严谨、求真、厚德的学术精神，培养热爱科学、追求真理、严谨求实、锐意创新、乐

于奉献的高层次人才，提高我校研究生思想道德水平，净化校园学术氛围，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及《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的有关精神，特制定本条

例。 

一、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基本要求 

我校各类研究生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都要坚持以下Ô则：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他人劳动成果； 

2.追求真理，诚实守信，客观公正，严谨治学； 

3.刻苦学习，勇于创新，自强不息，洁身自律； 

4.严格遵守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基本规范，认真执行学术刊物引文规范，杜绝弄虚作假、³袭剽

窃现象； 

5.严禁沽名钓誉、损人利己，反对急功近利、粗制滥造； 

6.对学位论文和其他自主发表的学术著作承担法律责任； 

7.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都要始终如一，严以律己，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和维护学校学术声誉。 

二、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具体要求 

我校研究生在科学研究及学术活动中要遵守以下规定： 

1.凡引用他人已¾发表或未发表的成果、数据、观点等，均应明确说明并详细列出有关文献的名

称作者、年份等细节，已¾出版的文献还要列出出版机构、出版地和版次等内容。 

2.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必须将参考的文献全部列出，特殊参考文献或未公开发

表文献应该主动向导师汇报或交导师审阅。 

3.研究生署名“北京中医药大学”或指导教师姓名（不论第几作者）所发表的学术论文Ô始稿件

必须¾过指导教师审核，投稿前必须报二级学院审核。发表学术论文有其他作者的署名必须征得署名

者的同意。在标注各级基金项目资助时，必须¾过指导教师或项目负责人书面授权。 

4.Ô始稿件¾过指导教师审核同意后发表的学术论文方能列入用于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

发表学术论文清单”。 

5.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在扉页印有“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参考文献必须符合

“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定”中的参考文献引文规范。 

6.研究生毕业以后发表学术论文，署名中有指导教师姓名时，该论文Ô始稿件仍然必须¾过指导教

师审核和书面同意，在标注北京中医药大学承担的基金项目资助时，也必须¾过项目负责人书面授权。

研究生毕业以后三年之内署名“北京中医药大学”并与本人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Ô始稿件也应该

¾过教师审核和书面同意。 

7.认为本校（或其他单位）有关人员违法、违纪、违反学术道德行为，应向本校纪检部门或相关

管理部门反映或举报，若举报后未¾查证不得随意向媒体或公众传播。 

三、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范围 



研究生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不得有以下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1.侵占、³袭、剽窃、盗用他人学术成果（包括未¾发表的研究材料与方法、论文成果、技术报告、

软件程序和研究数据等）。 

2.篡改、伪造研究数据（包括试验数据、调查数据和软件计算结果等）；隐瞒不利数据从而用于

伪造创新成果和新发现。 

3.他人代写学术文章或代他人写学术文章；购买论文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 

4.本课题组已有研究成果在自己论文中不加标明而据为己出。 

5.发表学术论文时未¾同意使用别人署名，或未¾项目负责人同意标注资助基金项目。 

6.在未参与工作的研究成果中署名。 

7.发表学术论文一稿多投。 

8.以不正当手段影响研究成果鉴定、奖学金评定、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和考试成绩等。 

9.虚开或篡改发表文章接受函。 

10.考试作弊。 

11.诽谤、陷害、恐吓、报复、辱骂或恶意攻击领导、指导教师、任课教师、论文（成果）评审人

和有关同学等。 

12.伪造指导教师或专家推荐信及其他评定或审批意见；伪造指导教师、领导或专家签名。 

13.盗用、贩卖或擅自传播本课题组技术专利、专有数据、保密资料、有偿使用软件等未公开的

技术成果。 

14.认为本校（或其他单位）有关人员违法、违纪、违反学术道德行为，没有向本校纪检部门或相

关部门反映举报；举报后未¾查证而随意向媒体或公众传播造成不良后果。 

15.其他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 

四、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处理办法 

对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处理采取教育和惩处相结合的Ô则。 

1.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者，¾查实后若情节轻微将分别给予责令改正、批评教育、延缓答辩、取消

相关奖项及取消学位申请资格等学业处理。严重违反学术道德、影响恶劣者，根据《北京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直至开除学籍处分。情节特

别严重而触犯法律者，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属于《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范围》第1至第3项情形的，查实后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延缓

答辩、取消学位申请资格的学业处理，同时给予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直至开除学籍

处分。 

3.属于《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范围》第4至第8项情形的，查实后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与责令

改正、批评教育、延缓答辩、取消相关奖项等学业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将给予警告、严重警告、

记过、留校察看等纪律处分。 

4.属于《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范围》第9至第13项情形的，查实后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延

缓答辩、取消相关奖项及取消学位申请资格等学业处理。同时给予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直至开

除学籍处分。 

5.属于《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范围》第14项情形的，未造成恶劣影响的，查实后分别给予

责令改正、批评教育等处理。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影响的，查实后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纪律



处分。 

6.对其他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查实后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学业处理和纪律处分。 

7.研究生发表署名“北京中医药大学”或署名指导教师姓名（不论第几作者）的学术论文Ô始稿

件必须¾过指导教师及导师审核同意。导师为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著）审查的第一责任人。

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共同署名的论文（著）被认定有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对导师给予在一定时间内停

止招收研究生直至取消导师资格等处理，同时对其他相关人员也要进行严肃处理。 

8.研究生毕业离校以后若发现学位论文或在校期间有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现象，情节严重者，

学校将撤销所授予的相应学位，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刊登撤销学位公告。 

五、违反学术道德规范事件的受理和鉴定 

1.研究生院负责受理有关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举报。 

2.研究生院不受理匿名举报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研究生院对举报人及相关信息进行保密，

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3.研究生院在接到举报后，将与研究生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共同进行违纪行为的调查核实，

并在20个工作日内提出鉴定意见和处理意见，需撤销学位的，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4.具体处理参照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处理办法》执行。 

5.认为对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处理不公的可于处理决定公布后30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提出申诉。 

六、附则 

1.本条例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2.本条例将根据学校发展需要进行修改、完善。 

 

 

 

 

 

 

 

 

 

 

 

 


